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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论证目的

沙县富发养鳗场鳗鱼养殖产业的生产建设项目（简称“本项目”）的养

殖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由规范化排污口通过明渠排入罗

溪，根据《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修改)》(水利部令第 47号)、《入

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福建省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补办手

续类有关说明（暂行）》等规定，沙县富发养鳗场应补充编制项目入河排污

口设置论证报告，申请补办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手续，为此委托福建三明泽

闽环境保护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沙县富发养鳗场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

报告》，为入河排污口建设提供依据。

本次论证目的：明确入河排污口设置方案，分析论证入河排污口设置是

否符合水功能区划、入河排污口布局规划及水污染防治等要求，分析论证入

河排污口设置对水功能区水质影响和第三者取用水安全影响是否可接受，提

出入河排污口设置是否有制约因素及制约因素能否采取措施减免，为入河排

污口管理单位审批入河排污口以及申请单位合理设置入河排污口提供科学

依据。

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

整问题的决定》(国发〔2018〕17号)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入河排

污口和水功能区划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2019〕36号)有关要求，入

河排污口设置管理职责由水利部门划转至生态环境部门。本项目入河排污口

管理单位为三明市沙县生态环境局。

1.2 论证原则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划和相关政策的要求和规定

(2)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技术与规范、规程

(3)符合流域或区域的综合规划及水资源保护等专业规划

(4)符合水功能区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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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论证依据

1.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2015年 1月 1日起施

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2018年 1月 1日起

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正，2016年 9月 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修正，2016年 9月 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号)

(6)《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修改)》(水利部令第 47号)

(7)《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2012年 2月 1日起施行)

1.3.2 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3)《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基本要求（试行）》(2005年 3月 8日)

(4)《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

(5)《水域纳污能力计算规程》(GB/T25173-2010)

(6)《水域纳污能力计算规程》(GB/T25173-2010)

(7)《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SL278-2002)

(8)《水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2015-2012)

(9)《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

(10)《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水处理通用工序》（HJ1120-2020）

1.3.3 有关规划及指导性文件

(1)《福建省水功能区划》(闽政文〔2013〕504号)

(2)《福建省入河排污口设置布局规划》(闽水水政〔2018〕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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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

整问题的决定》(国发〔2018〕17号)

(4)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入河排污口和水功能区划相关工作的

通知》(环办水体〔2019〕36号)

(5)《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环发

〔2014〕94号)

(6)《三明市生态环境局授权各县（市）生态环境局开展行政许可具体

工作方案(试行)》(明环〔2019〕33号)

(7)《福建省沙县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

1.3.4 项目有关资料

(1) 沙县富发养鳗场设施农用地审核备案表

(2) 沙县富发养鳗场水资源论证报告，2020年 10月

(3) 建设单位提供的其它相关资料

1.4 论证范围

对照《福建省入河排污口设置布局规划》，本项目纳污水体为富口溪下

游左岸的罗溪，罗溪不在布局规划范围内。本报告根据水域情况，将纳污水

体为罗溪-洋花坑村—罗溪村。

根据《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5.3.2“入河排污口设置

论证范围应根据其影响范围和程度确定”和“对地表水的影响论证应以水功

能区为基础单元，论证重点区域为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和可能受到影响

的周边水功能区”的原则，因此，本次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范围确定为：入

河排污口所在水域罗溪-洋花坑村—罗溪村。具体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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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范围图

罗溪

本项目

入河排污口

东溪

洋花坑溪 柳坑溪

论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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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论证工作程序

根据《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本次入河排污口设置

论证工作程序见图 1-2。

1.6 论证内容

根据《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本次入河排污口设置

论证包括以下内容：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水域)水质及纳污现状分析

(3)入河排污口设置可行性分析论证及入河排污口设置方案

(4)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水功能区(水域)水质影响分析

(5)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水功能区(水域)水生态影响分析

(6)入河排污口设置对地下水影响分析

(7)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有利害关系第三者权益的影响分析

(8)入河排污口设置合理性分析

(9)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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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工作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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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概况

2.1 项目基本情况

沙县富发养鳗场鳗鱼养殖产业的生产建设项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沙县

富口镇罗溪村水窠，距沙县城区约 15km，养殖场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117°

42′43.68″，北纬 26°30′7.47″。沙县富发养鳗场成立于 2015年 11月 2

日，养鳗场占地面积 37.14亩，养殖面积 13333.4m²，年产鳗鱼 150吨。项

目总投资 800万元，环保投资 70万元，年生产 365天，日工作 24小时，劳

动定员 8人（均住厂）。

2.1.1 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鳗鱼养殖产业的生产建设项目

(2)建设单位：沙县富发养鳗场

(3)建设性质：新建（补办）

(4)建设地点：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富口镇罗溪村水窠

(5)占地面积：37.14亩

(6)生产规模：年产鳗鱼 150吨

(7)项目投资：800万元

(8)劳动定员：8人(均住厂)

(9)工作制度：年生产 365天，三班制，每班 8小时

(10)入河排污口设置概况：新建（补办）入河排污口位于罗溪河段，地

理坐标为东经 117°42′31.49″，北纬 26°30′20.41″，入河排污口设置

类型为新建（补办）入河排污口，分类性质为规模化水产养殖排污口，排放

方式为间歇排放(排放时间为 6:00~22:00，共 16个小时)，入河方式为明渠入

河（自流），排放高度在罗溪洪水位之上（入河排污口明渠长度约 40m，绝

对标高约 169m，宽约 60cm）。

2.1.2 项目组成

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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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项目组成一览表
序号 设施名称 主要内容

一 主体工程

1 养鳗池
16口，占地面积 9013.20m2，水泥墙三合土底砌成，顶部搭棚

进行围挡，形成全封闭

2 选鳗池
1口，占地面积 364.79m2，水泥墙三合土底砌成，顶部搭棚进

行围挡，形成全封闭

二 公共辅助工程

1 供电系统 村镇供电系统

2
辅助

生产

设施

加温间 设 1台 1t/h电锅炉，用于冬季控制水温

仓库 占地面积 183.28m2，主要用于饲料的储存，不进行饲料加工

3 给水系统
养殖水取用洋花坑的地表水，用蓄水池储存，通过铺设的管网，

输送至各个池中；生活用水从周边山涧自引

4 排水系统

项目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收集后直接外排；生活污

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浇灌施肥，不外排；养殖废水

排入厂内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入北侧罗溪

三 环保工程

1 废水
污水处理站（“沉淀调节+植物降解+加药除磷+植物净化”）1座，

处理规模约为 2800m3/d；化粪池 1个，容积为 5m3

2 噪声 减震、隔声；选用低噪声设备

3 废气 鱼塘产生恶臭的采取加强密闭等措施

4 固废

死鱼尸体 安全填埋井，1个，容积为 10m3

医疗防疫

废物
设置 1个危险废物暂存间，而后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

生活垃圾 统一收集后清运

2.1.3 总平布置

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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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项目总平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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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生产工艺

(1)工艺流程

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见图 2-2。

图 2-2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2) 生产工艺简介

①鳗苗培育

项目直接购进鳗苗，先置于消毒处理后的培育池进行培育，控制恒温为

27~28℃，采用 1t/h电锅炉进行供热。鳗苗培育是将体重 0.1-0.2g的白仔鳗

养到体重 10-20g 的小鳗的过程，第二年大部分鳗种可以养成食用鳗上市

（150-200g/尾）。鳗苗养成鳗种一般分三级进行。各级鳗池放养规格和密度

分别为：一级池每平方米放养 0.1-0.2g的鳗苗 0.2-0.3kg；二级池每平方米放

0.3-2g的鳗苗 0.3-1kg；三级池每平方米放养 2-20g的鳗种 0.5-2kg。

②摄食训练

摄食训练是养鳗成败的关键技术，约需训练一个月时间。鳗苗下塘后，

应设法使鳗苗由分散摄食转为集中摄食。一般从傍晚开始，使用鳗苗饲料，

将饲料散投在食台上，每日投喂 4-5次，日投喂量占鳗苗总体重的 20-40%。

同时在食台上方挂一盏 15W的电灯，把鳗苗引到食台周围，集中摄食。也

可以日间在食台上方搭蓬遮阴，造成一个阴暗环境，同样诱使鳗苗摄食。一

周后如大部份鳗苗都被引上食台摄食，表明集中摄食训练已获成功。然后逐

渐往后推迟投喂时间，最后完全改在白天进行。从第 2周开始，每日投 4次，

日投喂量占鳗苗总体重的 10-15%。15天以后，逐渐将鳗苗饲料与配合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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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投喂，并逐步加大配合饲料的比例。1个月后，即可全部改用配合饲料，

每日投喂两次，日投喂量占鳗苗总体重 5-8%。配合饲料要加水充分揉和，

有条件的还要加入适量油脂。饲料拌好后要马上投喂，防止α-淀粉裂化，

影响粘合性。

鳗苗在饲养中由于个体间争食能力强弱不一，造成个体大小差异很大，

因此每隔 20-30天就要将不同规格的鳗苗分养，分养前应停食一天。因鳗苗

个体尚小，头几次分养可用密眼捞海在食台下捕捞，将先上食台的健壮苗优

先分出；以后随着个体逐渐长大，可用不同网目的无节结网进行分选工作。

分选后用痢特灵药浴，即可按级分养。各级苗种池的放养规格和密度如上所

述。鳗鱼分养后配合饲料日投量为鱼体总重量的 3-5%。鳗苗饲养到大部分

个体可长到 20g左右，可作为鳗种放入成鳗池养殖。

③鳗苗的分段饲养与饲喂

在白仔鳗和黑仔鳗阶段日投喂 3次，在幼鳗和成鳗阶段日投喂 2次。但

在高温（30℃以上）时和在低温（15℃以下）时日投喂 1次即可，分别在凌

晨 2~4h气温最低时和下午 2~4h气温最高时进行投喂。饲料都投在固定的食

台上，以减少饲料失散，便于观察鳗鱼吃食动态。

每月使用 2次大黄、黄莲、大蒜等中草药粉碎与饲料拌和投喂，这样可

有效预防和降低疾病发生，近几年来该场采取上述措施后成活率均在 90%以

上。鳗鱼生病时采用聚维酮碘、电解维他等防疫，用量较少。

④成鳗饲养

一般亩产 1000kg以上的放养量为鳗种规格 20g左右，亩放 150-200kg；

规格 50g左右，亩放 300-400kg。半流水池塘的放养密度，每平方米可放体

重 20g左右的鳗种 3-5kg，设备良好的流水池每平米可放 10-15kg。

每天上午 9-10时投喂一次，在水温 25℃的日投饲量，配合饲料为存塘

鳗总重量的 2-5%，新鲜饲料为 10-15%。早春或晚秋水温较低，或水温超过

30℃的时侯，日投饲量可酌情减少。一般要求投下饲料 20分钟内吃完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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鳗料搅拌要均匀、柔和。搅拌好就要立即投喂。

⑤收捕出售

轮捕轮放鳗鱼在饲养过程中，个体生长速度差异很大，必须采取分期放

养，分期捕捞，捕大留小，捕大补小等措施。一般每隔一个月左右分级分稀

一次，使同池鳗鱼规格整齐，密度合理。3月底放养的鳗种，6月初已有部

分达到上市规格，即可进行第一次捕捞；6月份以后，水温升高，鳗鱼欲旺

盛，生长快，至 7月下旬可进行第二次捕捞，捕捞后立即补放鳗种；9月初

又有相当数量达到上市规格，进行第三次捕捞；11月中旬进行清塘捕捞，将

未达到上市规格的留作翌年春放鳗种。分级分稀前 1-2天就要停止喂食，并

要更换池水，实行原池吊水，使鳗鱼排空肠胃内食物，再用光滑鱼筛进行选

别。操作要小心细致，防止损伤鱼体。

⑥清塘、消毒

每年鳗鱼起捕上市后，应排干池水，并清除养殖池底部堆积淤泥，直接

由周边居民拉走用作肥料给苗木或花卉施肥；然后进行彻底清塘消毒，让阳

光曝晒池底，在下次放种之前再用药物消毒，清塘消毒药物主要为生石灰。

⑦养殖池注排水

为改善鳗池水质状况，还应安装水车式增氧机增氧。同时，每个鳗鱼养

殖池均设置注水和排水控制阀；养殖池注水口高于控制水位之上，适时注水

（阀门控制）；养殖池每天应排换水 1次（阀门控制），排水阀设置于池塘

底部，有利于池内残饵、粪便排出，在池内排水口一侧安装网栅挡鱼设备，

防止鳗鱼逃逸，并在池壁上方（70%容积处）设置溢流口（水位板，控制池

塘的最高水位）；每天换水量为总养殖池水量的 25%（根据池塘水位进行控

制）。

(3)主要生产设备

表 2-2 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备注

1 增氧机 YC-0.75 80台 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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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离心水泵 IS150-125-315 10台
3 投料机 —— 3台
4 电锅炉 1t/h 1台

(4)产污环节

①废水：员工的生活污水、电锅炉冷凝水、养殖废水。

②废气：鱼塘及污水处理设施恶臭。

③噪声：各类机械设备运转时产生的噪声。

④固废：养殖过程产生的死鱼尸体、废弃包装袋、生活垃圾、医疗防疫

废物、池底污泥、污水处理设施污泥。

2.1.5 用排水分析

饲料搅拌添加用排水：根据鳗鱼养殖资料，鳗鱼饲料需加水搅拌，鳗鱼

饲料与水的比例约为 1：1，则项目饲料搅拌添加用水量约为 1m3/d（365m3/d），

均投入养鳗池。

养殖用排水：根据《沙县富发养鳗场水资源论证报告》数据，项目养鳗

池总养殖容积约为 13333.4m2×1.2=16000m3，养殖水量约占池塘容积的 70%

左右，则总养殖水量约为 16000×70%=11200m3。为改善鱼塘的水质与保障

鱼的生长及存活，每天换水—次，换水量为总养殖池水量的 25%，即换水量

约为 11200×25%=2800m3/d，项目鳗鱼池蒸发、渗漏、鳗鱼消耗等损耗量约

为换水量的 8%，2800×8%=224m3/d。养殖补充用水量为 2800×365=102万

m3/a ， 年 蒸 发 、 渗 漏 水 量 224 × 365=8.18 万 m3/a ， 日 产 废 水 量

2800-224=2576m3/d，年产废水量 2576×365=94.02万 m3/a。

锅炉用排水：项目使用 1台 1t/h电锅炉，日运行 4h，年运行 60d，用水

量为 4t/d，锅炉冷却用水可循环使用，每日只需补充因蒸发损耗的水量 0.4t/d

（36t/a），循环水量 3.6t/d。

员工生活用排水：生活用水从周边山涧自引，项目劳动定员共 8人，均

住厂，年工作 365天，根据《福建省行业用水定额》（DB35/T772-2013）用

水定额为 70-180L/d，住厂员工取 150 L/d，则项目员工生活用水量为 1.2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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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m3/a），废水量按用水量 80%计算，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0.96m3/d

（350.8m3/a）。

根据以上分析，项目水平衡情况见表 2-3。

表 2-3 水平衡情况一览表

用水点
用水量

(吨/日)

用水来源(吨/日) 用水去向(吨/日)
废水去向新鲜水

量

循环水

量

使用损

耗

产生废

水

饲料搅

拌添加

用水

0.41 0.41 0 0.41 0 /

养殖用

水
11200 2800 8400 224 2576 经厂内污水处理设施处

理达标后排入北侧罗溪

锅炉用

水
4 0.4 3.6 0.4 0 冷凝水收集回用

员工生

活用水
1.2 1.2 0 0.24 0.96

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

边农田浇灌施肥，不外

排

合计 11205.61 2802.01 8403.6 225.05 2576.96 /
2.1.6 污水处理工艺

(1)污水处理工艺流程

项目养殖废水采用 “沉淀调节+植物降解+加药除磷+植物净化”处理工

艺，设计处理能力 2800m3/d ，污水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2-3。

图 2-3 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2)污水处理工艺简介

养殖废水经收集池前段的细格栅网过滤后进入收集池进行沉淀调节，沉

淀后的上清液进入植物降解池，通过种植水生植物达到污染物去除效果。接

着进入曝气池，通过加入聚合硫酸铁药液除磷。后进入植物净化池，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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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水质，达标排入项目北侧罗溪。

(3)污水处理工艺达标分析

养殖废水采用“沉淀调节+植物降解+加药除磷+植物净化”处理工艺，技

术成熟可靠，经过处理后的废水可实现达标排放。

2.2 项目所在区域概况

2.2.1 地理位置

沙县位于福建省中部偏西北，闽江支流沙溪下游，地处东经 117°32′～

118°6′，北纬 26°06′～26°41′。东临南平，西近三明，南连尤溪、大田，西北

明溪、将乐交界，北接顺昌。沙县全境总面积 1815km2。福银高速公路从境

内通过，沙溪流经境内。

富口镇位于沙县西北部，与三明市梅列区陈大镇、明溪县夏阳乡毗邻。

全境面积 233.1平方公里，辖 15个建制村及 1个社区，耕地面积 2.18万亩，

山地面积 28.87万亩，81个自然村。

本项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富口镇罗溪村水窠，距沙县城区约 15km，

养殖场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117°42′43.68″，北纬 26°30′7.47″，项目

东、西、南均为山林地，项目北侧 20米为罗溪。

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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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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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地形地貌

沙县地势从东南和西北向沙溪河谷倾斜，西北部多低山丘陵，并镶嵌许

多山间盆地，它的支谷呈指状向西北伸延，高桥谷地发育于北东向断裂之上，

北起林敦，南至郭墩，长达 20km。这些盆谷地是本县水稻主要产区。东南

部以中低山为主，坡度变化急剧，最高峰罗钹顶，海拔 1537m。沿沙溪两岸

为丘陵地带，县城是发育于北东向向斜上的堆积盆地。境内岩石为花岗岩、

火山岩和前震旦系变质岩为主，沙溪两岸分布有红色页岩和沙质页岩，并发

育波状地貌。

2.2.3 气候概况

沙县地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气候温暖湿润，降雨量充沛，雨热

同期，四季分明，冬短夏长，干湿明显，春季及初夏多阴雨，秋冬多晴天。

昼夜温差较大，年平均气温 19.2℃，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 9℃，最热月

（七月）平均气温 28.5℃，极端最高气温 40.1℃，极端最低气温-7.1℃，年

平均日照数 1877.7小时，全年主导风向为东风，夏季盛行东南风，静风频率

为 60%，年平均风速 1.2m/s，最大风速 12m/s。年降水日 174天，年平均降

雨量 1656.2 mm，降雨过程主要集中在 4～9 月间，以 5 月下旬中后期和 6

月中旬中前期为最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82%，年平均雾日 12.3 天，无霜期

270～300天。

2.2.4 水文状况

沙溪系闽江三大主干流之一，发源于建宁县均口乡台田村，经宁化、清

流、永安、三明进入沙县境内，流经县城、高砂镇、青州镇，于水汾桥出沙

县境内，进入南平。沙溪沙县段俗称虬江，县城上游 1000m 设有石桥水文

站，石桥下游有东溪、洛溪、洛阳溪等支流。据石桥水文站的多年观测资料，

沙溪多年平均径流量 93.48亿 m3，多年平均流量 298 m3/s，每年 3至 6月为

丰水期，平均流量 376 m3/s，7~9月为平水期，平均流量 211 m3/s，10月至

翌年 2月为枯水期，平均流量 126 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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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溪全长 63公里，河宽 10~50m，流域面积约 949km2，多年平均流量

24.5m3/s，10月至次年 3月为枯水期，枯水期实测流量为 4.06m3/s。东溪是

沙县境内沙溪最大的支流，其上游有三大支流：富口溪发源与明溪县东北部

的七姑山，夏茂溪发源与本县夏茂镇西北部的雪峰山，高桥溪发源与本县高

桥镇东北部的天台山。它们在下游黄溪坑附近汇合成东溪，然后由西北向东

南流入沙溪。途经夏茂镇、高桥镇、富口镇和凤岗街道的河谷盆地，河系发

达，坡降平缓，河长 63公里，流域面积 949平方公里，县境内流域面积有

823平方公里，水能资源较少但水量较大，洪水期常使沙溪干流产生顶托回

水。东溪上游夏茂镇建有洋邦水库，总库容 795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635万

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 32.6平方公里。流域内多为高山地带，森林植被良好。

富口镇境内主要河流为富口溪又称富溪，属闽江水系沙溪东溪上游右岸

一条支流，发源于明溪县东北部的七姑山，从马头山流入富口乡，全长

46.5km，境内河长 27km，河道坡降 9.27%，由西北向东南在马山流入东溪。

富口溪支流有：①在郭墩的陈邦接受源于堆积坑吴地的陈邦溪；②在郭

墩村后洋接受源于盖竹上大元的佑溪；③在白溪口接受源于荷山、上宝山的

白溪后称为双溪；④在姜后接受源于洋花坑、柳坑的罗溪，出车头后称炎溪，

诸流在高桥乡马山石口汇入东溪。富口溪流域内水系发达，上游河道坡降大、

切割深，水能资源丰富，中下游河道平缓，地势开阔，为冲积小平原。

富口溪流域面积 282km2，沙县境内流域面积 189km2，按行政村区划为

富口镇除池村和岩地村两个行政村之外的 13个行政村。

罗溪源于洋花坑、柳坑，出车头后称炎溪，诸流在高桥乡马山石口汇入

东溪，罗溪流域面积 17km²，主河道长 3.9km，河道平均坡降 122.3‰，多

年平均流量为 0.53m³/s。本项目入河排污口位于罗溪水电站下游，罗溪水电

站的核定生态流量值（即最小下泄流量）为 0.053m3/s、设计流量为 1.5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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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入河排污口断面以上流域面积 5.6km²。

图 2-5 项目所在水系图

沙县富发养

鳗场入河排

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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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水域)水质现状及纳污状况

3.1 水功能区(水域)管理要求

(1)水质管理目标

项目入河排污口位于罗溪，所在水域为富口溪下游左岸的罗溪，根据沙

县环境功能区划，富口溪水环境功能区划为Ⅲ类功能区，水环境质量执行《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Ⅲ类水质标准。具体详见表 3-1。

表 3-1 项目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域水质管理目标一览表
序号 污染物名称 标准值(mg/L) 标准来源

1 pH（无量纲） 6~9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

2 化学需氧量 ≤20
3 五日生化需氧量 ≤4
4 氨氮 ≤1.0
5 高锰酸钾盐指数 ≤6.0
6 总氮 ≤1.0
7 总磷 ≤0.2
(2)排放标准

本项目养殖废水经处理达标后排入罗溪，排放标准执行《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GB8978-1996）表 4一级标准。

由于经罗溪水电站取水后，下游罗溪水环境容量较小，根据 2022 年 5

月福建省三明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的《三明市鳗鱼养殖行业调查监测报告》

（明测报字[2022]012号），该报告监测了本市 10家有代表性的鳗鱼养殖场

废水进出口数据，类比其数据，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污染物的排放浓度

较低，因此本公司承诺更加严格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标准。详见表 3-2。

表 3-2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摘录）

污染物项目 排放浓度限值 mg/L 标准来源

pH（无量纲） 6~9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表 4一级标准

化学需氧量 100
氨氮 15
悬浮物 70

五日生化需氧量 20
总磷 0.5

化学需氧量 32
企业承诺更严格的排放限值

氨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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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由于罗溪水环境容量较小，若排放废水中氨氮因子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一级标准，可能会导致罗溪水质无法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水质要求。因此富发养殖场承诺执行相较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一级标准更加严格的化学需氧量及氨氮排放限值。

根据《三明市鳗鱼养殖行业调查监测报告》（明测报字[2022]012号），鳗鱼养殖行业企

业养殖废水的化学需氧量污染物排放平局浓度约 9.7mg/L，氨氮污染物排放平均浓度约

1.71mg/L，各企业由于污水处理工艺不同而有所差异。对照本项目污水处理工艺，项目

排放养殖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基本可达 32mg/L水平，氨氮污染物基本可达 3mg/L水平。

因此富发养殖场承诺化学需氧量排放执行≤32mg/L的标准限值，氨氮排放执行≤3mg/L
的标准限值。

(3)总量控制要求

根据《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环发

[2014]94号)，结合《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本项目入河

排污口实施排放总量控制的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其总量控制

要求为满足达标排放、满足水域纳污能力、不得超过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的控

制总量。

本项目设计污水处理出水需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表 4一级标准（其中化学需氧量承诺执行更严格标准：32mg/L，氨氮承诺执

行更严格标准：3mg/L）后排放罗溪，并安装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在线

监控设施，确保达标排放。根据用排水分析，本项目养殖废水排放量为

2576m3/d（94.02万 m3/a），在满足达标排放时的允许排放总量为化学需氧

量 30.09吨/年、氨氮 2.82吨/年、总磷 0.47吨/年。

3.2 水功能区(水域)取排水现状

(1)现有取水状况

根据现场调查，罗溪在项目入河排污口下游均不存在第三方取、用水户。

根据现场调查，在罗溪项目入河排污口上游设有罗溪水电站引水坝，在

罗溪项目入河排污口上游 870m处设有本项目取水口。

(2)现有排水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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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调查，在罗溪项目入河排污口上游 450m处设有罗溪水电站排

水口(设计流量为 1.5m3/s），罗溪在项目入河排污口上游及下游均无其他企

业入河排污口。

3.3 水功能区(水域)水质现状

3.3.1 水质现状监测

(1)断面布设

在罗溪布设 2个水质监测断面，见表 3-4和图 3-1。

表 3-4 水质监测断面布设一览表
河流 断面名称 断面位置 断面性质

罗溪

项目入河排污口上游

500米W1
项目入河排污口上游

500m处
对照断面

项目入河排污口下游

500米W2
项目入河排污口下游

500m处
控制断面

(2)监测时间与频次

入河排污口区域监测时间为 2020年 1月 11日~2020年 1月 13日，由福

建省格瑞恩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监测分析。

(3)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为 pH值、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水温、氨氮、溶

解氧、总氮、总磷共 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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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水质监测断面布设图

3.3.2 水质现状评价

评价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

评价方法：采用单项指标，分项进行达标率评价。

水质监测结果统计分析：见表 3-5。

表 3-5 水质现状监测结果统计一览表

监测

断面

监测时间

(2020年)

监测结果(pH值无量纲，水温为℃，其余单位为 mg/L)

pH值
高锰酸

盐指数

化学需

氧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水温 氨氮 溶解氧 总氮 总磷

W1

1月 11日 7.46 1.8 7.2 1.6 10.6 0.135 9.9 0.84 0.06
1月 12日 7.51 1.9 7.6 1.8 9.7 0.147 9.3 0.78 0.05
1月 13日 7.49 1.5 6 1.3 10.1 0.129 9.5 0.82 0.05
达标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W2

1月 11日 7.43 1.7 6.8 1.5 8.3 0.164 9.6 0.86 0.06
1月 12日 7.38 1.3 5.2 1.1 9.1 0.147 8.9 0.85 0.06
1月 13日 7.45 1.4 5.6 1.2 8.8 0.153 9.4 0.84 0.06
达标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评价标准 6~9 ≤6 ≤20 ≤4 / ≤1.0 ≤5 ≤1.0 ≤0.2
备注：化学需氧量以高锰酸盐指数的 4倍计。

本项目

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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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监测结果统计可知：监测期间，罗溪各监测断面的 pH值、高锰酸盐

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水温、氨氮、溶解氧、总氮、总磷等

均达标，地表水环境质量达标。

3.4 水功能区纳污能力

3.4.1 计算方法

罗溪纳污能力分别进行计算。根据《水域纳污能力计算规程》

(GB/T25173-2010)，在不考虑污染物降解的情况下，水域纳污能力为M：

M=31.536×(Cs-Co)(Q+Qp)

式中：M——水域纳污能力，t/a

Cs——水质目标浓度值，mg/L

Co——水域初始断面浓度值，mg/L

Q——初始断面的流量，m3/s

Qp——废水排放流量，m3/s

3.4.2 计算条件

(1)控制因子

选择化学需氧量（以高锰酸盐指数的 4倍计）、氨氮和总磷作为罗溪纳

污能力计算的主要控制因子。

(2)设计流量

Q：采用罗溪保证率为 P=90%的最枯月平均流量（即罗溪水电站的最小

下泄流量）0.053m3/s，本项目位于罗溪水电站下游，则初始断面的流量以

0.053m3/s进行分析。

Qp：本项目设计废水排放量为 2576 吨/日，年生产 365 天，日排放污

水 16h，则废水排放流量约为 0.045m3/s。

(3)进口断面背景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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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不利条件计，取表 3-4中罗溪入河排污口上游监测断面最大值作为

背景浓度：化学需氧量为 7.6mg/L、氨氮为 0.147mg/L、总磷为 0.06mg/L。

(4)出口断面控制浓度

取《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并考虑安全余

量，化学需氧量为 18mg/L、氨氮为 0.9mg/L、总磷为 0.18mg/L。

3.4.3 计算结果

根据计算，罗溪最大允许排放总量为：化学需氧量 32.14t/a、氨氮 3.40t/a、

总磷 0.54t/a。

本项目设计废水排放量为 2576吨/日（0.045m3/s），排放执行《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一级标准（其中化学需氧量承诺执行更

严格标准：32mg/L、氨氮承诺执行更严格标准：3mg/L）。则化学需氧量排

放量为 30.09t/a、氨氮排放量为 2.82t/a、总磷排放量为 0.47t/a。因此，罗溪

水环境纳污能力能够支撑本项目入河排污口排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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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入河排污口设置可行性论证及入河排污口设置方案

4.1 废污水来源及构成

项目废水来源于养殖废水和生活污水。

项目养殖废水 2576吨/日引至污水处理站（沉淀调节+植物降解+加药除

磷+植物净化）处理后达标排入项目北侧罗溪。

生活污水产生量0.96吨/日经厂区三级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施肥，

不外排。

4.2 废污水所含主要污染物种类及其排放浓度、总量

项目外排废水为养殖废水，废水排放量 2576吨/日，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养殖废水经处理后排入北侧罗溪，排放执行《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一级标准（其中化学需氧量承诺执

行更严格标准：32mg/L、氨氮承诺执行更严格标准：3mg/L）。

养殖废水排放情况见表 4-1。

表 4-1 项目养殖废水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一览表
项目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排放浓度(mg/L) 32 3.0 0.5
日排放量(t/d) 0.082 0.008 0.001

年排放量（t/a） 30.09 2.82 0.47

4.3 入河排污口设置可行性分析论证

4.3.1 区域产业结构布局符合性

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本) ，沙县富发养鳗场水鳗鱼

养殖产业的生产建设项目属于国家允许类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4.3.2 区域入河排污口布设规划符合性

对照《福建省入河排污口设置布局规划》附件一表 1福建省入河排污口

设置布局规划成果表(序号 426)和附件二中的图 9三明市入河排污口布局规

划分布图(见图 4-1)，本项目入河排污口水域均未设置入河排污口布局规划且

均不在禁设排污区内，符合入河排污口布设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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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三明市入河排污口布局规划分布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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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污染防治要求的符合性

养殖废水采用“沉淀调节+植物降解+加药除磷+植物净化”处理工艺，

技术成熟可靠，经过处理后的废水可以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 一级标准（其中化学需氧量承诺执行更严格标准：

32mg/L、氨氮承诺执行更严格标准：3mg/L）后，采取的措施合理可行，可

实现达标排放。项目养殖废水主要污染物入河量均略低于对应入河排污口所

在水域纳污能力，符合总量控制要求。因此本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符合污染

防治要求。

4.3.4 防洪要求的符合性

项目经处理达标的养殖废水经规范化排污口，通过明渠自流排入罗溪，

入河排污口设置于罗溪岸边，排放高度高于罗溪最高水位，且入河排污口设

置不涉及防洪设施。因此本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符合防洪要求。

4.3.5 不存在不予设置入河排污口情形

项目入河排污口不存在《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修改)第十

四条中的不予设置入河排污口情形，见表 4-3。

表 4-3 不存在不予设置入河排污口情形分析一览表

序

号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

条—不予设置入河排污口情形
本项目

是否存在不

予设置情形

1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设置入河排污

口的
不涉及 否

2 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求削减排污

总量的水域设置入河排污口的
不涉及 否

3 入河排污口设置可能使水域水质达

不到水功能区要求的
满足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要求 否

4 入河排污口设置直接影响合法取水

户用水安全的

不会影响合法取水户用水安

全
否

5 入河排污口设置不符合防洪要求的
入河排污口设置不涉及防洪

设施，不会影响防洪要求
否

6 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规

定的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

政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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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不符合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

规定条件的
不涉及 否

综上所述，本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具有可行性。

4.4 入河排污口设置方案

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方案见表 4-4，地理位置及现状见图 4-2和图 4-3。

表 4-4 入河排污口设置方案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一 入河排污口基本情况

1 入河排污口位置

所在行政区：沙县富口镇罗溪村

排入水体名称：罗溪

所在水域：无规划

水功能一级区划：无

水功能二级区划：无

东经 117°42′31.49″
北纬 26°30′20.41″

2 入河排污口设置类型 新建（补办）入河排污口

3 入河排污口分类 规模化水产养殖排污口

4 排放方式 间歇排放（排放时间为 6:00~22:00，共 16个小时）

5 入河方式 明渠（自流）

二 入河排污情况

1 废水来源
沙县富发养鳗场鳗鱼养殖产业的生产建设项目养殖

废水

2 废水主要污染物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3 废水处理工艺及能力
处理工艺：沉淀调节+植物降解+加药除磷+植物净化

处理能力：2800m3/d
4 废水排放量 2576t/d(94.02万 t/a)

5 污 染

物 排

放 浓

度 及

排 放

量

化学需氧量
排放浓度≤32mg/L（承诺更严格标准），排放量
30.09t/a(0.082t/d)

6 氨氮
排放浓度≤3mg/L（承诺更严格标准），排放量
2.82t/a(0.008t/d)

7 总磷 排放浓度≤0.5mg/L，排放量 0.47t/a(0.001t/d)

三 入河排污口规范化情况

1 规范化建设内容
按规范要求建设入河排污口，并设置标志牌；具备采

样测流条件。

2 规范化管理内容

接受并配合入河口排污口管理单位定期或不定期的

例行监测；建立出水水质监测分析台帐，定期向入河

排污口管理单位报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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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项目入河排污口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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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水功能区(水域)水质和水生态影响分析

5.1 影响范围

项目入河排污口下游的罗溪，即入河排污口至罗溪溪口。

5.2 对水功能区(水域)水质影响分析

5.2.1 预测因子

根据项目纳管污水特点，预测因子确定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5.2.2 预测模型

受纳水体罗溪为小河，水体混合功能强，废水排入后很快就完全混合，

因此选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2.3-2018)河流均匀混合

模型。河流均匀混合模型如下：

)/()( hphhpp QQQCQCC 

式中：C——污染物混合浓度，mg/L

Cp——污染物排放浓度，mg/L

Ch——河流上游污染物浓度，mg/L

Qh——河流流量，m3/s

Qp——废水排放量，m3/s

5.2.3 设计水文条件

采用罗溪保证率为 P=90%的最枯月平均流量（即罗溪水电站的最小下泄

流量）0.053m3/s。

5.2.4 预测内容及排放源强

项目养殖废水正常排放及非正常排放时对罗溪水质的影响。项目废水正

常排放及非正常排放时污染物源强参考 2022年 5月福建省三明环境监测中

心站出具的三明市鳗鱼养殖行业调查监测报告（明测报字[2022]012号），

该报告监测了本市 10家有代表性的鳗鱼养殖场废水进出口数据。项目废水

正常排放及非正常排放时污染物源强取其平均值，祥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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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项目废水排放源强一览表
项目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废水量

正常排

放

排放浓度
(mg/L) 9.7 1.71 0.24

0.045m3/s
排放源强(g/s) 0.437 0.077 0.011

非正常

排放

排放浓度
(mg/L) 27.1 2.76 1.62

0.045 m3/s
排放源强(g/s) 1.220 0.124 0.073

备注：①养殖废水按排放量 2576吨/日、每日排放 16小时计；

②正常排放浓度以三明市鳗鱼养殖行业调查监测报告（明测报字[2022]012号）中的

废水排放口平均值计；

③非正常排放浓度以三明市鳗鱼养殖行业调查监测报告（明测报字[2022]012号）中

的废水进口平均值计。

5.2.5 预测结果与分析

(1)评价标准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的Ⅲ类标准限值(分别为 20mg/L、1.0mg/L、0.2mg/L)。

(2)水质预测结果与分析

①正常排放

项目养殖废水正常排放时罗溪水质预测结果见表 5-2。

表 5-2 项目养殖废水正常排放时纳污水体水质预测结果一览表
项 目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罗溪本底值(mg/L) 7.6 0.147 0.06
贡献值 0.964 0.718 0.083
预测值 8.564 0.865 0.143
超标倍数 / / /

评价标准(mg/L) 20 1.0 0.2
备注：取表 3-4中罗溪最大值作为背景浓度，化学需氧量以高锰酸盐指数的 4倍计。

根据以上预测结果：

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养殖废水正常排放时，排污口下游的罗溪河段的化

学需氧量浓度 8.564mg/L、氨氮浓度 0.865mg/L、总磷浓度 0.143mg/L，罗溪

水质可维持《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限值。因

此本项目建设满足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要求。

②非正常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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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养殖废水非正常排放时罗溪水质预测结果见表 5-3。

表 5-3 项目养殖废水非正常排放时纳污水体水质预测结果一览表
项 目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罗溪本底值(mg/L) 7.6 0.147 0.06
贡献值 8.957 1.2 0.716
预测值 16.554 1.347 0.776
超标倍数 / 1.347 3.88

评价标准(mg/L) 20 1.0 0.2
备注：分别取表 3-4中罗溪最大值作为背景浓度，化学需氧量以高锰酸盐指数的 4倍计。

根据以上预测结果：

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养殖废水非正常排放时，排污口下游的罗溪河段的

氨氮浓度 1.347 mg/L、总磷浓度 3.88mg/L，将导致罗溪水质无法达到《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要求。

综上，若项目污水处理站无法正常运转，养殖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可能导致罗溪水质无法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

类标准要求。为预防此类事件发生，本项目拟设置事故应急池暂存事故废水，

待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养殖废水抽回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后达标排放。可

在极大程度上减小养殖废水非正常排放事件的发生概率，即便在小概率情况

下发生了此类事件，也可迅速将事故废水导流至事故应急池内，对纳污水体

造成的影响较小。

5.3 对水生态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养殖不属于温排水，因此不涉及温排水对水生态的影响问题。

受纳水体罗溪属山区性小河流，不属于水库(湖泊)，且排污口氮磷排放

量不大，其对其水质影响轻微，罗溪水质基本可维持现状，不会导致受纳水

体富营养化。

根据调查，项目入河排污口下游河段均不存在重要湿地、濒危水生生物

生境及鱼类资源栖息地、繁殖地(产卵场)、迁徙(洄游)通道等重要水域生态

保护目标，不涉及对重要水域生态保护目标的影响问题。

综上所述，项目入河排污口排污不涉及对水生态的影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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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对地下水影响分析

项目养殖废水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不属于有毒有

害污染物，与受纳水体罗溪的污径比约 4：5，养殖废水排放量在可接受范围

内，养殖废水中污染物对受纳水体水质的贡献值小，受纳水体水质基本可维

持现状，其入渗对地下水的水质影响轻微。因此，项目入河排污口排污，通

过罗溪入渗对地下水的水质影响小。

5.5 对第三者影响分析

根据现状调查结果，项目入河排污口下游的罗溪河段不存在第三方取、

用水户，不涉及对第三方取用水安全的影响问题。

6 入河排污口设置合理性分析

入河排污口位置的合理性：项目入河排污口位于罗溪，无水功能区划。

项目入河排污口非饮用水源保护区，水域环境功能类别均为Ⅲ类，不属于禁

止设置入河排污口的水域范围。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入河排污口明渠长度约

40m，绝对标高约 169m，口径约 60cm，入河排污口设置不涉及防洪设施，

不会影响防洪要求，不存在制约因素。因此，入河排污口位置的设置是合理

的。

入河排污口排污影响可接受性：项目入河排污口排污，满足水功能区水

质达标要求，不涉及对水生态的影响问题，不涉及对第三方取用水安全的影

响问题。因此，入河排污口的排污影响是可接受的。

综上所述，本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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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入河排污口截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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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环境保护措施

7.1 水污染防治措施

养殖废水采用“沉淀调节+植物降解+加药除磷+植物净化”处理工艺，

技术成熟可靠，经过处理后的废水可以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 一级标准（其中化学需氧量承诺执行更严格标准：

32mg/L、氨氮承诺执行更严格标准：3mg/L）后，采取的措施合理可行，可

实现达标排放。

做好厂内雨污分流，厂内污水输送管道应布设合理，并按要求进行防渗

处理，防止跑、冒、滴、漏。

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加强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维护，确保污水处

理系统可靠运行。

按《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942）要求，制定自

行监测方案，落实自行监测计划。

7.2 事故排污时应急措施

当进水水量或水质发生异常情况并影响稳定达标排放时，应采取有效控

制措施，及时调整污水处理运行参数，防止发生运行事故。

当污水处理系统运行工况不正常造成废水事故排放时，应立即关闭废水

排污口阀门，停止排放污水，必要时将废水导流至应急池中，并立即进行故

障处理，待故障处理完毕后方可投入使用。

7.3 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要求及后期监管要求

7.3.1 排污口规范化必要性

排污口规范化管理是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也是总量

控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此项工作可强化污染物的现场监督检查，促进

企业加强管理和污染治理，实施污染物排放科学化、定量化管理。规范化工

作应于污染治理同步实施，即治理设施完工时，规范化工作必须同时完成，

并列入污染治理设施的验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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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排污口规范化内容

规范化排放口：排放口应预留监测口做到便于采样和测定流量，并设立

标志。

7.3.3 排污口规范化管理

企业排放一般污染物口（源），设置提示式标志牌，其上应注明主要排

放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排污口设置警告标志牌，以警示群

众。

标志牌设置位置在排污口（采样口）附近且醒目处，高度为标志牌上端

离地面 2米。排污口附近 1米范围内有建筑物的，设平面式标志牌，无建筑

的设立式标志牌。

规范化排污口的有关设置（如图形标志牌、计量装置、监控装置等）属

环保设施，排污单位必须负责日常维护保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

建设单位应如实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规范化排污口标志登记证》的有

关内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签发登记证。建设单位应把排污口情况如排污

口的性质、编号、排污口的位置以及主要排放的污染物的各类、数量、浓度、

排放规律、排放去向以及污染治理实施的运行情况建档管理，并报送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备案。

各污染源排放口应设置专项图标，执行《环境图形标准排污口（源）》

（GB15563.1-1995）。

7.3.4 后期监管要求

在本报告通过审批后，建设单位应规范化建设入河排污口标识。

（1）标示牌设置选址选型原则

①标示牌应设置在入河排污口入河处或监测点附近的醒目位置，周边不

得有草木等物体遮挡视线，并能长久保留。

②标示牌设置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择立式双面标示牌或墙面固定式

标示牌。墙面固定式标示牌为双面标示牌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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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立式双面标示牌宜采用双柱式的支撑方式，标示牌设置方向为顺河平

行设置。

④有河堤、厂房围墙等垂直面可依托的，可采用墙面固定式标示牌，标

示牌固定应与人的视线齐平，上缘距离地面 1600mm。

（2）标示牌设置内容

标示牌应包括以下信息：入河排污口名称、编码；入河排污口地理位置

及经纬度；排入水体名称、水功能区名称、水质保护目标；入河排污口类型、

最大规模污水排放量及主要污染物；入河排污口设置单位、设置审批单位及

监督电话。

（3）标示牌设计要求

①颜色

标示牌牌面颜色为蓝色，字体、边框颜色为白色、排污口标志图案颜色

为黄色。

②材质

为了保障标示牌能长久保留，应遵循耐久、耐腐蚀、不易破损和变形以

及经济的原则，牌面采用 1.5~2mm 冷轧钢板，表面搪瓷处理或贴膜处理，

立式双面标志牌中空应采用硬塑泡沫填充，立柱采用不锈钢镀锌立柱，柱顶

密封。

③尺寸

标示牌长宽为 1000mm×800mm，立柱高 2100mm（地表 1600mm，地下

埋深 500mm），立柱直径φ60mm。

④外观质量要求

标示牌、立柱无明显变形；标示牌表面无气泡、膜或搪瓷无脱落；图案

清晰，色泽一致，不得有明显缺损；标示牌的表面不应有开裂、脱落及其他

破损。

（4）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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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排污口设置单位应在每年 2月 1日前，向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报送

上年度入河排污口使用情况和水质监测报表，报表中的水质数据应由排污单

位委托有资质认定资格的水质监测机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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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及建议

8.1 论证结论

沙县富发养鳗场“鳗鱼养殖产业的生产建设项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沙

县富口镇罗溪村水窠，养鳗场占地面积 37.14亩，养殖面积 13333.4m²，年

产鳗鱼 150吨。

养殖废水采用“沉淀调节+植物降解+加药除磷+植物净化”处理工艺，

处理后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一级标准（其

中化学需氧量承诺执行更严格标准：32mg/L、氨氮承诺执行更严格标准：

3mg/L）经规范化排污口、通过明渠自流排放至罗溪。

项目入河排污口位于罗溪，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42′31.49″，北纬

26°30′20.41″，入河排污口设置类型为新建（补办）入河排污口，分类性

质为规模化水产养殖排污口，排放方式为间歇排放，入河方式为明渠入河（自

流），申请入河排污废水量为 2576吨/日，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为

化学需氧量 32mg/L、30.09吨/年，氨氮 3mg/L、2.82吨/年，总磷 0.5mg/L、

0.47吨/年。

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符合区域产业结构布局、符合区域入河排污口布设

规划、符合污染防治要求、不存在不予设置入河排污口情形，入河排污口设

置具有可行性。

项目入河排污口位于罗溪，无水功能区划，均非饮用水源保护区，水域

环境功能类别均为Ⅲ类，不属于禁止设置入河排污口的水域范围，不会影响

防洪工程和防洪要求，不存在制约因素，入河排污口位置的设置是合理的；

项目入河排污口排污，满足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要求，不涉及对水生态的影响

问题，不涉及对第三方取用水安全的影响问题，入河排污口的排污影响是可

接受的。入河排污口设置具有合理性。

8.2 建议

(1)入河排污口口门处应有明显的标志牌，标志牌内容应包括下列资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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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①入河排污口编号；②入河排污口名称；③入河排污口地理位置及经纬

度坐标；④排入的水功能区名称即水质保护目标；⑤入河排污口设置单位；

⑥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单位及监督电话。标志牌设置应距入河排污口较近

处，可根据情况分别选择设置立式或平面固定式标志牌，并且能长久保留。

(2)《沙县富发养鳗场鳗鱼养殖产业的生产建设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

报告》通过专家论证后，建设单位应及时向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申请入河排

污口的设置，获得许可后方可设置入河排污口。

(3)营运期，接受并配合入河口排污口管理单位定期或不定期的例行监

测。

(4)建设单位应积极配合和服从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对设置排污口所在

水域功能区以及上下游相邻水功能区的管理，建立出水水质监测分析台帐，

定期向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报送信息。

(5)加强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维护，确保污水处理系统可靠运行。当污

水处理系统运行工况不正常造成废水事故排放时，应立即关闭废水排污口阀

门，停止排放污水，必要时将废水导流至应急池中，并立即进行故障处理，

待故障处理完毕后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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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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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营业执照及取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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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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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设施农用地审核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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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土地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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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CAD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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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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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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